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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1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变科技             2012-054 

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整改报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公司于 12 月 11 日收到深交所［2012］第 147 号中小板监管函，因下述行为违反了

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 年修订）》第 9.11 条、第 10.2.4 条和第 10.2.6 条的规定，

需董事会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对外披露： 

1、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亚达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达科技”）签订互保协议，公司为亚达科技提供总额为 3,000 万元

的担保，关联方亚达科技作为当时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宁波保税区剑源物资有限公司的

控股股东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公司未将上述关联担保作为关联交易履行审批程

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； 

2、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三

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门浦东”）续签互保协议，同意公司为三门浦

东提供总额不超过 8,000 万元的担保，公司 2010 年实际为三门浦东提供的担保总额存

在超过原审批的 8000 万元上限的情形，但公司未对超出原审批权限范围的担保履行补

充审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针对上述监管函，我们讨论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上市公司有关法律

法规的不熟悉和工作时的不认真仔细。为此，我们制定的整改措施如下： 

1、组织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》和深圳证券

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的学习，确保在今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，保证信息披露做到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公司将吸取本次教训，

今后杜绝此类事情发生。 

2、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—关联方披露》和公司的《关联交易决策制

度》等规定加强关联方及其交易的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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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已于 2011 年下半年开始对担保事项重新明确了负责人员，建立担保台账登

记，及时准确的登记和核销担保信息，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。今后对担保事项将严格

按照公司的《对外投资、担保、借贷管理制度》执行审批、审议流程，加强业务复核工

作，提升披露内容的规范性和准确性。 

整改责任人：董事长、董事会秘书。 

整改完成期限：长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2年12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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